
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
(2022）苏0508执2002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，住所地苏

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22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邱亚光。 

被执行人：陈艳红，女，1982年9月16日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

320923198209161249，汉族，住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白水塘村。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

与被执行人陈艳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判

决书所明确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 

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以（2021）苏0508民初131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

了被执行人陈艳红名下位于苏州市虎丘区时代花园37幢501室的不

动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

百五十四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陈艳红名下位于苏州市虎丘区时代花园37 

幢501室的不动产。 

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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